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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5894 号

申请人：李某某，男，汉族，2001 年 10 月 9 日出生，住

址：广东省揭阳市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某某元素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海

珠区新港东路 2429 号二层自编 033 房。

法定代表人：卫某某。

委托代理人：陈某某，女，该单位员工。

委托代理人：黄某某，女，该单位员工。

申请人李某某与被申请人广州某某元素科技有限公司关于

赔偿金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

申请人李某某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陈某某、黄某某到庭参

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4 年 10 月 10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裁请求：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2023 年 8 月 21 日至 2024

年 7 月 31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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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9000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我单位确认与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，但不

同意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。申、被双方确认以下事实：

申请人于 2023 年 8 月 21 日入职被申请人处任科创老师，后于

2024 年 7 月 31 日离职。申请人对此提供《劳动合同》《辞退通

知说明》及收入纳税明细等证据予以证明。被申请人对此予以

确认。本委认为，双方对彼此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不持异议，

由此表明双方存在建立劳动关系的主观合意，加之本案查明的

证据显示，双方已订立书面劳动合同，以及被申请人存在为申

请人缴纳相关税费的行为，由此可证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具有

劳动关系项下的基本权利义务，据此，本委对双方存在劳动关

系的事实予以采信，据此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8 月

21 日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。

二、关于赔偿金问题。经查，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7 月 23

日向申请人出具《辞退通知说明》，载明的解除理由为“多次违

反公司相关规章制度”。被申请人主张其因申请人在上课期间对

未成年女学生存在不当言行，故于 2024 年 3 月 21 日向申请人

出具书面警告信；2024 年 4 月 18 日，被申请人因申请人使用

工作手机流量超出额度，造成单位损失 1355 元，故其再次向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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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出具书面警告信；2024 年 7 月 23 日，由于申请人在工作

期间长时间刷视频及玩游戏，且经两次口头警告后仍拒不改正，

故被申请人第三次向申请人出具书面警告信。因此，根据《员

工手册》规定，被申请人有权解除与申请人劳动关系。被申请

人对此提供三封《书面警告信》《公司工作手机移动网络使用规

定》、电信客户账单、电信实名明细表等证据予以证明。申请人

对被申请人提供的 2024 年 3 月 21 日《书面警告信》予以确认，

但否认存在骚扰学生的行为；申请人主张《公司工作手机移动

网络使用规定》于 2023 年 11 月 22 日发布实施，但电信客户账

单和电信实名明细表显示的流量使用费用涉及该规定实施前的

情况，其经提醒后确实认识到流量超额问题的错误，并在此后

亦遵守上述规定，并向被申请人管理人员补交 5 元，故其对电

信客户账单、电信实名明细表不予确认。另查，被申请人提供

的 2024 年 7 月 23 日《书面警告信》载明“该员工于 2024 年 7

月 2 日，在工作时间使用公司电脑处理与公司无关事宜，并使

用公司电脑玩游戏”；被申请人另提供视频截图拟证明申请人在

上班期间玩游戏。庭审中，申请人确认被申请人大约于 2024 年

7 月 2 日前曾因其玩游戏问题作出两次口头警告，并承认其于

2024 年 7 月 2 日临近下班时确实存在玩游戏的事实，但反驳称

上述证据所显示 2024 年 7 月 18 日的截图，其仅系在查看与工

作相关的代码视频，仅系在打开抖音软件时，系统自动播放相

关视频；2024 年 7 月 19 日，其确实在浏览游戏界面；2024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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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月 22 日，其系在午休期间玩游戏，因游戏距离结束时间不长，

故其在午休届满后继续将游戏玩至结束。再查，《员工手册》第

9.1.1 规定甲类过失予以口头警告，其中包括“工作时间闲聊、

瞌睡或从事私事者（如长时间打私人电话、玩游戏、将私人电

脑带入公司操作等）”；9.1.4 规定“口头警告有效期为 6 个月，

书面警告的有效期为 12 个月”“在有效期内，累计受到 2 次口

头警告，将计为 1 次书面警告”“在书面警告有效期内，再次受

到书面警告的视为丙类过失计为严重违纪，公司可以作出解除

劳动合同处理”。申请人对该证据予以确认，但表示其并无足够

次数认真阅读相关内容。本委认为，依查明的事实可知，双方

劳动关系的解除系因被申请人主动行使解除权而实现，参照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

第四十四条之规定，被申请人对其作出的解除决定负举证证明

责任。本案中，被申请人系以申请人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

动关系。其一，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3 月 21 日向申请人出具的

书面警告信已经申请人本人签收，并无证据显示申请人对此警

告内容存在异议，申请人签收此次警告信的行为应视为对当中

载明的涉及其自身不当行为的承认，以及对被申请人因此对其

作出的警告处理予以接受，否则有违主客观相统一原则，亦与

行为逻辑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明显不符。其二，申请人对《员

工手册》予以确认，其虽表示未有足够次数阅读当中内容，但

被申请人既已向申请人告知《员工手册》的相关内容，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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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未举证证明其对该《员工手册》的查阅及了解等权利受到限

制的情况下，无法证明其依法对规章制度享有的知情权被剥夺

和侵犯。由于用人单位享有法律赋予的结合自身经营需求及管

理需要而自行制定内部规章制度的权利，故在未违反法律强制

性规定或违背公序良俗的前提下，被申请人在《员工手册》中

所罗列的严重违纪或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内容，应属其依法行

使内部管理权之具体体现。任何个人或组织并非实际经营及管

理的用人单位，对管理需求的合理性及必要性的了解及掌握程

度，并不比被申请人更为清楚及准确，故不应越位干涉或否定

被申请人并不违法的管理行为。而作为劳动者，申请人理应按

规定依法履行遵守并执行规章制度的义务，此系其作为劳动者

所必须承担的忠诚义务，以及受制于劳动纪律及制度条款的职

业操守之内在要求。故申请人在已知悉相关规章制度后，理应

遵守并履行被申请人制定的且已向其进行公示或告知的《员工

手册》。其三，申请人自认 2024 年 7 月 2 日临近下班时玩游戏。

根据《员工手册》的规定可知，工作时间玩游戏属于甲类过失

予以口头警告的情形，加之申请人当庭承认被申请人在此之前

曾对其玩游戏的行为给予两次口头警告，故根据《员工手册》

关于累计受到 2 次口头警告，将计为 1 次书面警告的规定，被

申请人结合2024年 7月 2日前后申请人存在的多次玩游戏的行

为作出的书面警告，具有事实依据及符合内部制度规定，本委

对此处理决定予以采纳。其四，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，劳动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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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获取劳动对价的目的，向用人单位出卖具有隶属性质的劳

动力，而用人单位则通过对劳动力的占用、使用及支配，以支

付劳动报酬的方式实现将劳动力转换为经营利润的目的。被申

请人作为市场经济中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主体，其享受因经营

而产生的利润，实际需以内部劳动者提供劳动力而带来的剩余

价值为基础，因此，劳动者系否严格履行劳动义务对用人单位

的合法利益具有必然的关联，亦很大程度影响甚至决定用人单

位生存及发展的结果，由此表明，劳动者按时按质提供劳动，

系用人单位招录劳动者的要求及实现劳动合同目的前提，亦系

履行自身义务、保障被申请人合法权利的必然要求。本案中，

申请人明确承认 2024 年 7 月 19 日和 2024 年 7 月 22 日在上班

时间存在浏览游戏界面及玩游戏的行为。本委对此认为，不论

系浏览界面，抑或系娱乐游戏，以上行为均发生于工作时间，

即发生在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行为具有管理及约束，以及申请

人需服从及遵守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的期间。是故，申请人的

上述行为已然与自身作为劳动者所应履行的劳动义务产生冲突，

亦对被申请人内部用工秩序及用工管理权带来破坏，加之在

2024 年 7 月 2 日之前，被申请人已对申请人玩游戏的行为作出

口头警告，故申请人在此后依然在上班时间继续从事与工作无

关的行为，明显系未真正认识自身错误，并无通过实际行动改

正自己多次发生且经批评的不当行为。因此，申请人于工作时

间多次玩游戏的行为实属未切实尽到作为劳动者应尽的勤勉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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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，违反劳动纪律。其五，依前查明的证据可知，在书面警告

有效期内，再次受到书面警告的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处理。由于

申请人于 2024 年 3 月 21 日受到一次书面警告，而在书面警告

有效期即 12 个月内，申请人于 2024 年 7 月 23 日再次受到书面

警告，而如前所述，本委根据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已认定此次书

面警告具有客观依据，故申请人受到书面警告的情形已符合《员

工手册》规定的可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形。加之申请人在 2024 年

7 月 2 日前经口头警告后并无改正违纪行为，依然存在违反规

章制度的情形，由此表明其在主观上对自身过错认识不足，对

规章制度的遵守意识不够，对行为后果的违纪性质认知不深，

从主观及客观上均可证明申请人并无全面履行约定义务及法定

义务，在事实上已严重违反规章制度，亦对其他按时履行劳动

义务的劳动者起到打击及不良的示范作用，对被申请人的合法

权益造成明显不利影响，如若在此情况下仍苛责被申请人承担

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明显有违公平合理原则。综上，被申请人

基于自身经营管理权利，出于正当用工管理需求及维护自身用

工权益的目的，根据申请人已知悉的规章制度，对申请人违反

规章制度的行为作出解除决定，属依法依规行使内部管理权之

具体体现，并无不当。申请人该项仲裁请求依据不足，本委不

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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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参

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

（一）》第四十四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8 月 21 日至 2024 年

7 月 31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；

二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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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郑泽民

二○二四年十二月十日

书 记 员 刘轶博


